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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 (第第第第 3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在 2002年 3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已於 2002年 3月 15日在憲報刊登並將於 2002年 4月 10日提交立
法會的《保良局董事會決議》 (第 36號法律公告 )。

該決議使保良局得以在民政事務局局長事先批准下，在香港

以外地方從事慈善工作。議員對接受公帑資助／捐款的慈善機構 (例如
保良局 )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慈善工作的政策表示關注。

此外，由於該決議已在刊登憲報當日 (即 2002年 3月 15日 )起實
施，議員亦就保良局會否在立法會完成審議該決議前，便在香港以外

地方從事慈善工作表示關注。閣下諒亦知悉，議員可於 2002年 5月 8日
前對該決議提出修訂；若立法會議決延長審議期限，則提出修訂的限

期將延展至 2002年 5月 15日。

因此，議員指示本人向閣下轉述他們的關注及要求，即保良

局在立法會仍在審議該決議期間，不會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慈善工

作。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

(周梁淑怡 )

2002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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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

周梁淑怡議員 ,  JP

主席女士  :

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保良局董事會決議

(第第第第 36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三月二十五日來信收悉，謝謝。

保良局董事會的決議 (第 36號法律公告 )旨在讓保良局在經本
人批准後，得以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慈善工作。東華三院亦訂立了類

似的條文。

本人會根據下列原則，考慮是否批准保良局在香港以外地方

從事慈善工作：

(1) 保良局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的慈善工作，須獲得香港市民

普遍支持；

(2) 保良局如就其在香港以外地方的慈善工作籌款，應事先告知

捐款人有關籌款活動的目的；

(3) 除非捐款人已明確地給予許可，否則保良局現有的基金不應

用於資助香港以外地方的慈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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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告知保良局，在立法會完成審議有關決議之前，本人

不會批准任何有關保良局在香港以外地方從事慈善工作的計劃，而保

良局亦已承諾暫不會在香港以外地方開展慈善工作，直至立法會完成

審議該決議為止。

本局會與有關的小組委員會緊密合作，以研究該決議，並會

盡力提供所需的協助。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

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


